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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 

(一)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1.春安工作嚴密巡邏守望，加強基層勤務功能。防範竊盜、兇殺、縱火、械爭等不法事件

之發生，維護交通通信之安全，防止非法滋事。 

2.嚴密勤區查察取締有關妨害風化之變相營業，以維護善良風俗。 

3.嚴密戶口管理、加強戶口查察、改進戶政、便民服務、辦理戶口校正及經濟活動人口調

查工作。 

4.加強僑防工作，維護國家安全及外僑機構之安全，減少涉外案件。 

5.執行社會治安調查與政治偵防，蒐集社會治安動態資料，擴大全民保防宣導，嚴防奸匪

活動。 

6.加強民防團隊船舶編組，演習掌理異動管理，達到應召有人，空襲發生時，減少人民損

失。 

7.貫徹執行消除髒亂，協助督導防制公害，達到環境全面整潔，淨化國民生活。 

8.嚴密勤務督導，加強風紀糾察，以機動綜合查勤，提高基層勤務績效，爭取為民服務。 

9.建立良好府會關係，推展警政工作，透過媒體宣導警政作為及為民服務事項，全民治安

維護，充分發揮民力共維治安，建立警政優良形象。 

(二)各項工作計畫實施情形： 

1.歲入預算執行概況具體事項說明： 

   整體執行率 93.66%，車輛移置費短收 47.78%，罰金罰鍰短收 6.64%，沒入金短收 3.43%，

一般賠償收收入短收 40.02%，許可費短收 1.06%，車輛保管費短收 12.27%，其餘均依預

算執行如期完成並有超收，說明詳如歲入餘絀數分析表。 

2.歲出預算執行概況具體事項說明： 

截至年度終了歲出經常門執行進度 96.21%，各項工作計畫皆依分配預算進度完成。資本

門執行進度 96.62%，各項工作計畫實施成果已成未成程度及其改善措施詳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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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 

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一般行政 

01.行政管理 

1. 本 局 編 制 員

警、技工、工

友及司機薪津

等相關費用。 

2.本局辦公事務

及公務職上連

繫接待致送等

雜支。 

辦理本局各單位

員工薪資發放與

一般文書及事務

管理。 

1.本局員警預算員額

7,897 人，實際員

額 7,519 人，約聘

僱人員預算員額

131 人，實際員額

122 人，因實際晉

用員額不足致人事

費結餘。 

2.本局辦公費暨工作

活動費等已依預算

編列內容預算執行

如期完成。 

列入嗣後編列

預算之參考。 

02.業務管理 1.業務加班費、

外勤員警超勤

加班費及工作

績優獎金等。 

2.本局水電費、

電話費、土地

及辦公廳舍租

金等。 

3.本局汽、機車

稅捐、保險、

油料、員警工

作服等裝備及

各項養護費。 

4.退休(職)人員

三節慰問金等 

為 維 護 全 市 治

安，配合行政推

展，辦理研究發

展、稽查考核、法

規研究及庶務管

理等事項。 

1.各項業務加班費及 

外勤員警超勤加班

費依實際執行覈實

動支且加班、值班

及超勤不得重複支

領，故執行數較

低。 

2.公務用電話費及各 

單位事務機具租賃

相關費用依實際需

求執行。 

3.各單位影印機消耗 

材料費，因 103 年

影印機租賃為新

機，相關耗材為廠

商支付。 

4.油料預算係依共同 

性費用編列標準每

列入嗣後預算

編列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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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 

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公升 35 元編列，惟

油價近期大幅調降

至25.9元(92無鉛

汽油)及 27.4 元

(95 無鉛汽油)，以

致預算賸餘。汽機

車維修費及辦公器

具維修費等撙節開

支結餘。 

5.刑事人員防雨透氣

外套 773 件、新進

人員高透氣防水工

作服、警察制服、

領帶、雨鞋、獎標、

功標及年資標等

17,454,170 元辦

理保留。 

6.其餘重要計畫項

目，已依預算編列

內容執行完成。 

 

警政業務 

01.行政業務 

1.騎警隊勤務培

訓計畫及取締

色情、賭博電

玩探訪費等。 

2.辦理志工在職

教育訓練。 

 

1.執行取締賭博

電玩、妨害風俗

等工作。 

2.辦理志工保險

及訓練等業務。 

3.辦理騎警隊執

行勤務及活動

等業務。 

4.辦理行政綜合

業務。 

1.辦理騎警隊培訓執

勤計畫 6,482,700

元辦理保留。 

2.餘依預算編列內容

執行完成。 

 

 

列入嗣後預算

編列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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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 

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02.外僑業務 1.辦理外來人口

相關業務。 

2.辦理員警英語

訓練暨外事警

察 業 務 訓 練

等。 

3.辦理警察刑事

紀錄證明、外

事情報諮詣等

工作。 

加強外來人口之偵

防工作，確保國家

安全，促進國際警

政交流，鞏固友邦

邦誼。 

已依預算編列内容執

行完成。 

列入嗣後預算

編列之參考。 

03.保安業務 1.辦理義警教育

訓練費。 

2.購置義警、山

地義警服裝、

裝備福利壽險

及互助金。 

3.辦理山地清查 

4.購置春安工作

人慰問品等 

5.路口監視系統

暨建構治安防

護網監視系統

維護費。 

6.租賃監錄系統

費。 

1.辦理保安檢查

及戰備檢查。 

2.各項戰備演習

勤務之配合。 

3.組訓山地青年

服務隊。 

4.嚴格執行入山

管制，舉辦山地

清查及警備之

演習。 

5.重要節日加強

戒備等。 

6.編訓義警幹部

隊員。 

7.輔導成立村里

巡守隊。 

 

1.102-103 年度數位 

式遠端路口監錄系

統維護採購案

10,397,529 元辦

理保留。 

2.103年度路口監系 

統暨建構治安防護

網監視錄影系統維

護、改善及遷移相

關費用22,029,350

元辦理保留。 

3.「99 年度數位式影 

像遠端監錄系統工

程-百萬畫素攝影

機設備」103~104

年度影像傳輸網路

租用採購案

11,586,076 元辦

理保留。 

4.「99年數位式影像 

遠端監錄系統工程

-百萬畫素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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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 

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設備」自立桿移位

安裝工程採購案

162,300元辦理保

留。 

5.委託交通局辦理路 

口地下管道工程

15,000,000元辦理

保留。 

6.103年度義警、民防 

人員雨衣採購案

2,310,662元辦理

保留。 

7.餘已依預算編列内 

容執行完成。 

04.保防業務 1.辦理社會保防

宣導。 

2.辦理員警執行

特種警衛講習

等 

1.辦理保防工作。 

2.辦理治安情報

諮詢佈置及調

查。 

3. 加 強 檢 肅 工

作，防制滲透破

壞。 

 

已依預算編列内容執

行並如期完成。 

 

05.督察業務 1.端正警察風紀

辦理講習、加

強教育輔導。 

2.辦理各地特種

警衛指揮、調

度 、 管 制 支

援、考核、服

務。 

3.舉辦各項文康

活動、辦理績

1. 加 強 業 務 督

導、勤務測驗、

機動查勤、專案

管理。 

2. 矯 正 警 察 風

紀、加強教育輔

導。 

3.加強特勤警衛

指導、調度、管

制支援、考核、

已依預算編列內容執

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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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 

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優員警國內旅

遊。 

 

 

 

服務。 

4 激勵員警工作士

氣，舉辦各項文

康活動暨辦理

績優員警國內

旅遊。 

06.訓練業務 1.關老師諮商教

材及編撰案例

教育。 

2. 辦 理 各 項 活

動、訓練、測

驗、比賽、集

訓等相關活動

費用。 

1.提高員警學科

教育，編撰案例

教材。 

2. 辦 理 專 案 講

習、術科游泳等

訓練測驗，以保

障員警執勤安

全。 

已依預算編列內容執

行完成。 

 

07.戶口業務 1.辦理勤務業務

講習。 

2.辦理失蹤人口

案件查尋督導

會報。 

3.註記全縣人口

口卡片。 

4.警勤區示範觀

摩研習。 

5.戶口變革工作

講習。 

1.落實警勤區戶

口查察工作，掌

握人口動態。 

2.加強流動人

口、暫住人口管

理及行方不明

(失蹤)人口查

尋。 

3.建立口卡資

料，以利偵防犯

罪。 

4.口卡片電腦化。 

 

已依預算編列內容執

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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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 

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08.資訊業務 1.資訊人員講習

及訓練。 

2.數據專線租用

及委外開發資

訊系統軟體維

護。 

3.購置資訊設備

之各項耗材。 

4.電腦防毒、開

放資訊系統、

行動電腦、不

斷電系統等設

備維護。 

5.警政資訊系統

軟硬體設備維

護 

6.電腦設備相關

遷移費。 

1.加強轄內警察

資訊系統之督

導管理。 

2.加強轄內警察

資訊業務之督

導管理考核事

項。 

3.轄內資訊作業

之開發管理。 

4.轄內警察資訊

系統與內政部

警政署系統配

合事項。 

已依預算編列內容執

行完成。 

 

 

 

09.勤務業務 1.辦理勤務督

導、機動查

勤、勤務講

習、110 報案系

統及其他相關

資訊設備辦公

器具維護。 

2.配合 M化電信

設備案相關電

信費用。 

 

加強勤務督導、勤

務講習、機動查勤

及專案督導，提昇

勤務指揮、調度、

管制、通報、報告

及轉報等功能。 

依預算編列內容執行

完成。 

列入嗣後編列

預算之參考。 

10.民防業務 1.民防人員常年

訓練、壽險、

1.民防團隊編組

訓練，演習點

1.103 年度義警、民 

防人員褲帶採購案

列入嗣後編列

預算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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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 

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服裝及裝備

等。 

2.天然災害勤

務。 

校。 

2.加強防空、防護

及防空疏散。 

3.收容措施與充

實民防裝備器

材。 

1,891,464 元辦理

保留。 

2.已依預算編列內容 

執行並如期完成。 

11.防情業務 1.防空警報器系

統維護。 

2.轄內警報系統

遷移及維護。 

3.辦理防情業務

督導、裝備檢

查及防情業務

講習。 

 

健全組織體系，強

化勤業務功能，加

強防情管制，測試

作業督考。 

已依預算編列內容執

行並如期完成。 

 

12.公關業務 1.媒體記者聯誼

採訪、新聞發

佈、臨時記者

會等相關工

作。 

2.警政記者工作

考察聯誼。 

3. 整體警察形

象行銷業務 

4.補助警友會辦

理公益活動。 

辦理本局府會關

係、民意代表、媒

體記者協調聯繫

及為民服務。 

已依預算編列內容執

行完成。 

 

13.鑑識業務 1.辦理刑事鑑識

等教育訓練相

關業務。 

2.採購刑事現場

勘察、採證、

物證鑑驗等事

1.刑案現場勘

察、採證、物證

鑑驗、證物處理

管制。 

2.刑案鑑識技術

研究發展。 

已依預算編列內容執

行完成。 

列入嗣後編列

預算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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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 

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項實驗室及指

紋採證等耗

材。 

3.派員出國研習

鑑識新知。 

3.刑案鑑識教育

訓練。 

4.刑案鑑識相關

綜合業務。 

警察局所屬 

01 行政管理 

1.各機關編制員

警、技工、工

友及司機薪津

等相關費用。 

2.各機關辦公事

務及公務職上

連繫接待致送

等雜支。 

 

辦理各機關員工

薪資發放與一般

文書及事務管理。 

已依預算編列內容執

行完成。 

 

02 業務管理 1.約聘僱人員薪

資 等 相 關 費

用。 

2.婦幼業務、交

通執法講習等

教育訓練。 

3.水電、通訊、

資訊設備維護

等。 

4.租用拖吊場、

民間地磅、酒

精測定器、民

間吊車、影印

機等。 

5.義交協勤工作

費及委外處理

交通案件、檢

查尿液中毒品

1.各機關保持 24

小時勤務作，維

護轄內警備治

安工作。 

2.刑事警察大隊

辦 理 偵 防 犯

罪、查補逃犯…

等案件處理，並

指揮監督協助

各單位偵辦重

大刑案。 

3.保安警察大隊

辦理暴動非常

事變之鎮壓、匪

徒之捕剿等各

勤務執行。 

4.交通警察大隊

辦理交通安全

除保安警察大隊103

年度第二、三中隊員

警誤餐採購238,560

元辦理保留外，其餘

已依預算編列內容執

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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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 

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等。 

6.委外處理交通

案件相關用。 

7.辦理拖吊車輛

責任保險及檢

驗等。 

8 房屋、車輛、辦

公器具、設施

及機械設備等

維護作業。 

9.推廣各項業務

事務費、物品

費等。 

 

之維護、交通秩

序之整理、交通

事故之處理等 

5.少年隊辦理中

輟生業務、輔導

少年及預防少

年犯罪事項。 

6.婦幼警察隊辦

理性侵害犯罪

案、家庭暴力防

治及其他婦幼

安全維護事項。 

 

一般建築及設

備 

01 建築及設備 

 配合實際需要添

購、汰舊換新各項

財物與設備。 

除北區國稅局中和稽

徵所暨本局中和第二

分局錦和派出所辦公

廳舍共構工程等30項

保留外，餘已依預算

編列內容執行完成。 

保留部分詳附表 

 

警察局所屬 

03 建築及設備 

 配合實際需要添

購、汰舊換新各項

財物與設備。 

除交通警察大103年

度數位固定式多功能

闖紅燈照相設備10套 

20桿採購案保留外，

餘已依預算編列內容

執行完成。 

 

 

建築及設備保留部分附表 

計畫項目 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一、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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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一) 北區國稅局中和稽

徵所暨本局中和第

二分局錦和派出所

辦公廳舍共構工程 

中程計畫，履約執行中 本案係屬中長期計畫，預計 105

年 12 月完工。 

(二) 興建汐止分局廳舍 

暨汐止派出所與交

通分隊廳舍建築及

內部設備 

中程計畫，履約執行中 本案係屬中長期計畫，預計 105

年 10 月完工。 

(三) 興建蘆洲分局蘆洲 

派出所辦公廳舍建

築及內部設備 

中程計畫，履約執行中 本案係屬中長期計畫，預計 104

年 8 月完工。 

(四) 汐止區社后地區聯 

外道路暨新社后橋

捷運工程共構工程

共同管道本局分攤

費用 

本案係為本局委託市府新工處代

辦共同管道經費，已辦理預付款

項，惟因工程預定竣工日為 104

年 5 月 31 日，本局配合共同管道

尚未建置，爰辦理保留。 

持續與新工處聯繫並追蹤進度。 

(五) 板橋分局103年度老 

舊廳舍整修工程 

履約執行中 依契約期限內完成，預定於 104

年 2 月底前核銷。 

(六) 興建土城分局頂埔

派出所辦公廳舍暨

頂埔站出入口A共構

工程 

履約執行中 本案係屬中長期計畫，預計 105

年 4 月完工。 

(七) 新板特區國家世紀

館公益空間裝修工

程 

履約執行中 變更使用執照後開工。 

(八)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03年度民防管制中

心屋頂防水隔熱整

修工程 

履約執行中 依契約期限內完成，預定於 104

年 2 月底前核銷。 

(九)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海山分局103年度新

民街公有宿舍屋頂

及外牆防水整修工

程 

履約執行中 依契約期限內完成，預定於 104

年 3 月底前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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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十) 三峽分局103年度老

舊廳舍整修工程 

履約執行中 依契約期限內完成，預定於 104

年 6 月底前核銷。 

(十一)樹林分局103年度 

第2次老舊廳舍整

修工程 

履約執行中 依契約期限內完成，預定於 104

年 6 月底前核銷。 

(十二)瑞芳分局四腳亭派 

出所廳舍整修工程 

履約執行中 依契約期限內完成，預定於 104

年 4 月底前核銷。 

(十三)瑞芳分局福隆派出 

所暨澳底車禍處理

小組廳舍整修工程 

履約執行中 依契約期限內完成，預定於 104

年 2 月底前核銷。 

(十四)三重分局光明所老 

舊廳舍整修工程 

履約執行中 依契約期限內完成，預定於 104

年 5 月底前核銷。 

(十五)新莊分局本部老舊 

廳舍整修工程 

中程計畫，履約執行中 依契約期限內完成，預定於 104

年 5 月底前核銷。 

(十六)中和一分局南勢所 

老舊廳舍整修工程 

中程計畫，履約執行中 依契約期限內完成，預定於 104

年 4 月底前核銷。 

(十七)淡水分局103年度 

老舊廳舍(水源、興

華、中正路派出所)

整修工程 

中程計畫，履約執行中 依契約期限內完成，預定於 104

年 4 月底前核銷。 

(十八)永和分局本部103 

年度老舊廳舍整修

工程 

中程計畫，履約執行中 依契約期限內完成，預定於 104

年 4 月底前核銷。 

(十九)蘆洲分局更寮派出 

所建築物結構耐震

補強工程 

履約執行中 依契約期限內完成，預定於 104

年 5 月底前核銷。 

(二十)蘆洲重陽大樓公共 

設備修繕費用  

履約執行中 預付新北市政府環保局，預定於

104 年 3 月底前核銷。 

(二十一)八里區小八里坌 

段舊城小段39-1等

15筆地號都市計畫

變更案 

履約執行中 本案須經市府都市計畫審查通過

後，再公告 1個月後再送內政部

都市審議通過，發布實施。 

(二十二)三重分局長泰派 

出所委託專業公

履約執行中 本案須經市府都市計畫審查通過

後，再公告 1個月後再送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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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司辦理都市計畫

變更案   

都市審議通過，發布實施。 

(二十三)新莊分局昌平派 

出所委託專業公

司辦理都市計畫

變更案  

履約執行中 本案須經市府都市計畫審查通過

後，再公告 1個月後再送內政部

都市審議通過，發布實施。 

(二十四)國家世紀館公益 

空間裝修工程監

造費 

履約執行中 變更使用執照後開工。 

(二十五)新板特區國家世 

紀館通廊公益空

間監造費 

履約執行中 依契約期限內完成，預定於 104

年 4 月底前核銷。 

(二十六)新莊分局昌平 

委託專業公司辦

理都市計畫變更

(細部計畫) 案 

履約執行中 本案須經市府都市計畫審查通過

後，再公告 1個月後再送內政部

都市審議通過，發布實施。 

(二十七)臺北大學社區特 

定區計畫綜合行政

大樓工程 

中程計畫，履約執行中 本案係屬中長期計畫，預計 104

年 12 月完工。 

二、雜項設備費   

(一)預備林口分局設立後

之購買雜項設備 

新北市林口特定區機 1-1 行政園

區新建工程案，預計 104 年 4 月

14 日完工後成立林口分局，為使

進駐作業順利，其購置內部相關

設備需先行規劃辦理，爰辦理專

案保留。 

俟廳舍完成點交(預計 9月份)前

1個月由分局提出需求，據以辦

理採購事宜。 

(二)103 年度微型攝影機 本案採異質採購最低標，103 年

12 月 30 日辦理第 2次開標廢

標，爰辦理保留。 

預計於104年 2月 11日第1次招

標。 

(三)103 年度員警反光背

心 1,135 件 

履約執行中 依契約期限內完成，預定於 104

年 4 月底前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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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算執行概況： 

 A:本年度部分: 

本年度(103)歲入預算數 19 億 1,748 萬 7,000 元; 歲出預算數 110 億 4,262 萬 6,978 元，  

及統籌分配科目款 11 億 1,200 萬 4,342 元，合計歲入預算數 19 億 1,748 萬 7,000 元，歲出預

算數 121 億 5,463 萬 1,320 元。其執行情形分析如下： 

(一)歲入部分：歲入預算數 19 億 1,748 萬 7,000 元，決算數 17 億 9,586 萬 9,777 元，佔預算

數 93.66%。 

1.超收部分：證照費超收 133 萬 3,200 元、場地設施使用費超收 23 萬 6,006 元、資料使用

費超收 200 元、利息收入超收 8,430 元、租金收入超收 9萬 6,976 元、廢舊物資售價超收

596 萬 764 元、其他雜項收入超收 205 萬 5,053 元、收回以前年度歲出超收 152 萬 7,542

元。 

2.短收部分：車輛移置費短收 105 萬 2,155 元、罰金罰鍰短收 1億 2,308 萬 415 元、沒入金

短收 65 萬 1,211 元、一般賠償收入短收 752 萬 373 元、許可費短收 475 元、車輛保管費

短收 53 萬 765 元。 

(二)歲出部分（不含統籌款）：歲出預算數 110 億 4,262 萬 6,978 元，決算數 105 億 8,493 萬

9,285 元（含保留數 3億 3,730 萬 4,814 元），執行率佔預算數 95.86%。 

1.一般行政：預算數 6億 9,324 萬 5,889 元，實支數 6億 4,736 萬 2,129 元,保留數 1,745

萬 4,170 元，決算數合計 6億 6,481 萬 6,299 元，佔預算數 95.9%，預算剩餘數 2,842 萬

9,590 元。 

(1)行政管理：預算數 4億 9,960 萬 4,000 元，實支數 4億 9,767 萬 7,507 元,決算數合計

4億 9,767 萬 7,507 元，佔預算數 99.61%，預算剩餘數 192 萬 6,493 元，主要係因辦

公費及員工健康檢查費依實際需求執行。 

(2)業務管理：預算數1億 9,364萬 1,889元 ，實支數 1億 4,968萬 4,622元，保留數1,745

萬 4,170 元，決算數合計 1億 6,713 萬 8,792 元，佔預算數 86.31%、其中人事費剩餘

417 萬 2,170 元，係各項業務加班費及外勤員警超勤加班費依實際執行情形覈實動支，

且加班、值班及超勤不得重複支領，故節餘；業務費剩餘 2,150 萬 924 元，係油料預

算係依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每公升 35 元編列，惟油價近期大幅調降至 25.9 元(92 無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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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及 27.4 元(95 無鉛汽油)，以致預算賸餘。另汽機車維修費及辦公器具維修費等

撙節開支節餘，以及各單位影印機消耗材料費，因今年 103 年影印機租賃為新機，相

關耗材為廠商支付；獎補助費剩餘 83 萬 3 元，係義勇等人員撫恤、醫療、傷亡慰問金

及退休(職)人員三節慰問金覈實動支致節餘。 

2.警政業務：原預算數 5億 36 萬 2,460 元，實支數 3億 9,219 萬 66 元，保留數 6,986 萬 81

元，決算數合計 4億 6,205 萬 147 元，佔預算數 92.34%，預算剩餘數 3,831 萬 2,313 元。 

(1)行政業務：預算數 2,333 萬元，實支數 1,581 萬 9,844 元，保留數 648 萬 2,700 元，

決算數合計 2,230 萬 2,544 元，占預算數 95.6%，預算剩餘數 102 萬 7,456 元。 

(2)外僑業務：預算數 207 萬 5,460 元，實支數 166 萬 3,641 元，決算數 166 萬 3,461 元，

佔預算數 80.16%，預算剩餘數 41 萬 1,819 元。 

(3)保安業務：原預算數 3億 8,792 萬 5,000 元，實支數 3億 256 萬 1,438 元，保留數 6,148

萬 5,917 元，決算數合計 3億 6,404 萬 7,355 元，占預算數 93.84%，預算剩餘數 2,387

萬 7,645 元。 

(4)保防業務：預算數 53 萬 4,000 元，實支數 50 萬 118 元，決算數 50 萬 118 元，占預算

數 93.66%，預算剩餘數 3萬 3,882 元。 

(5)督察業務：預算數 838 萬 9,000 元，實支數 660 萬 9,191 元，決算數 660 萬 9,191 元，

占預算數 78.78%，預算剩餘數 177 萬 9,809 元。 

(6)訓練業務：預算數 606 萬 2,000 元，實支數 514 萬 3,693 元，決算數 514 萬 3,693 元，

占預算數 84.85%，預算剩餘數 91 萬 8,307 元。 

(7)戶口業務：預算數 939 萬 3,000 元，實支數 763 萬 1,922 元，決算數 763 萬 1,922 元，

占預算數 81.25%，預算剩餘數 176 萬 1,078 元。 

(8)資訊業務：預算數 2,100 萬 8,000 元，實支數 2,021 萬 7,883 元，決算數 2,021 萬 7,883

元，占預算數 96.24%，預算剩餘數 79 萬 117 元。 

(9)勤務業務：預算數 840 萬 2,000 元，實支數 720 萬 6,005 元，決算數 720 萬 6,005 元，

占預算數 85.77%，預算剩餘數 119 萬 5,995 元。 

(10)民防業務：預算數 1,249 萬 4,000 元，實支數 553 萬 4,425 元，保留數 189 萬 1,464

元，決算數 742 萬 5,889 元，占預算數 59.44%，預算剩餘數 506 萬 8,11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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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防情業務：預算數 324 萬 6,000 元，實支數 306 萬 307 元，決算數 306 萬 307 元，占

預算數 94.28%，預算剩餘數 18 萬 5,693 元。 

(12)公關業務：預算數 310 萬 9,000 元，實支數 306 萬 5,154 元，決算數 306 萬 5,154 元，

占預算數 98.59%，預算剩餘數 4萬 3,846 元。 

(13)鑑識業務：原預算數 1,439 萬 5,000 元，實支數 1,317 萬 6,445 元，決算數 1,317 萬

6,445 元，占預算數 91.53%，預算剩餘數 121 萬 8,555 元。 

3.建築及設備：預算數 6億 455萬 5,601 元，實支數 3億 6,569 萬 3,238 元，保留數 2億 3,075

萬 2,003 元，決算數合計 5億 9,644 萬 5,241 元，占預算數 98.66%，預算剩餘數 811

萬 360 元。 

4.第一預備金：預算數 200 萬元，動支 41 萬 6,460 元，預算剩餘數 158 萬 3,540 元。 

5.警察局所屬：原預算數 92 億 4,287 萬 9,488 元，實支數 88 億 4,238 萬 9,038 元，保留數

1,923 萬 8,560 元，決算數 88 億 6,162 萬 7,598 元，占預算數 95.88%，預算剩餘數 3

億 8,125 萬 1,890 元。 

 

(三)歲出統籌科目：預算數 11 億 1,200 萬 4,342 元，實支數 11 億 1,200 萬 4,342 元，決算數

合計 11 億 1,200 萬 4,342 元。 

1.公務人員退休給付：預算數 9億 8,080 萬 3,618 元，實支數 9億 8,080 萬 3,618 元，決算

數 9億 8,080 萬 3,618 元。 

2.公務人員撫卹給付：預算數 1,774 萬 7,173 元，實支數 1,774 萬 7,173 元，決算數 1,774

萬 7,173 元。 

3.公教員工因公致殘廢(死亡)慰問金：預算數 1萬元，實支數 1萬元，決算數 1萬元。 

4.公務人員各項補助：預算數 1億 1,344 萬 3,551 元，實支數 1億 1,344 萬 3,551 元，決算

數 1億 1,344 萬 3,551 元。 

  B:以前年度部分:  

   以前年度歲入保留數合計 10 億 9,145 萬 8,348 元，其中 99 年度保留罰金罰鍰 6,170 萬

9,657 元，100 年度保留罰金罰鍰 5,572 萬 8,398 元，101 年度保留車輛移置費 16 萬 414

元，保留罰金罰鍰 2億 6,346 萬 4,409 元，保留車輛保管費 3,243 萬 2,711 元，102 年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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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車輛移置費46萬8,610元，保留罰金罰鍰6億3,607萬1,311元，保留其他雜項收入2,023

萬 4,843 元，保留車輛保管費 2,118 萬 7,995 元。以前年度歲出保留數合計 8,237 萬 9,666

元，其中 101 年度保留 4,919 萬 4,438 元，102 年度保留 2億 2,082 萬 1,992 元，其執行情

形分析如下： 

  (一)以前年度歲入部分：以前年度歲入保留數合計 10 億 9,145 萬 8,348 元，本年度實現數 1

億 466 萬 4,160 元，註銷數 25 萬 8,675 元，未結清數 9億 8,653 萬 5,513 元。 

      1.99 年度罰金罰鍰:保留數 6,170 萬 9,657 元，本年度實現數 2萬 9,415 元，註銷數 12 萬

9,300 元，未結清數 6,137 萬 942 元保留至下年度積極辦理催收。 

      2.100 年度保留罰金罰鍰:保留數 5,572 萬 8,398 元，本年度實現數 34 萬 9,045 元，註銷

數 10 萬 7,250 元，未結清數 5,527 萬 2,103 元保留至下年度積極辦理催收。 

      3.101 年度分: 

(1)保留車輛移置費 16 萬 414 元，本年度實現數 3萬 2,155 元，未結清數 12 萬 8,259

元保留至下年度積極辦理催收。 

(2)保留罰金罰鍰 2億 6,346 萬 4,409 元，本年度實現數 524 萬 1,895 元，註銷數 2萬

2,125 元，未結清數 2億 5,820 萬 389 元保留至下年度積極辦理催收。 

(3)保留車輛保管費 3,243 萬 2,711 元，本年度實現數 21 萬 5,193 元，未結清數 3,221

萬 7,518 元保留至下年度積極辦理催收。 

      4.102 年度分: 

(1)保留車輛移置費 46 萬 8,610 元，本年度實現數 35 萬 8,430 元，未結清數 11 萬 180

元保留至下年度積極辦理催收。 

(2)保留罰金罰鍰 6億 3,607 萬 1,311 元，本年度實現數 9,412 萬 3,097 元，未結清數 5

億 4,194 萬 8,214 元保留至下年度積極辦理催收。， 

(3)保留其他雜項收入 2,023 萬 4,843 元，本年度實現數 82 萬 3,199 元，未結清數 1,941

萬 1,644 元。 

(4)保留車輛保管費 2,118 萬 7,995 元，本年度實現數 331 萬 1,731 元，未結清數 1,787

萬 6,264 元保留至下年度積極辦理催收。 

  (二)以前年度歲出部分：以前年度歲出保留數合計 2億 7,001 萬 6,430 元，本年度實現數 1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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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7 萬 5,055 元，註銷數 2,676 萬 1,709 元，未結清數 8,237 萬 9,666 元轉入下年度

繼續執行。 

      1.101 年度部分: 

(1)警政業務-保安業務:保留數 4,097 萬 3,418 元，本年度實現數 2,290 萬 5,486 元，

註銷數 10 萬 224 元，未結清數 1,796 萬 7,708 元轉入下年度繼續執行。 

        (2)一般建築及設備:保留數 822 萬 1,020 元，本年度實現數 816 萬 3,339 元，已執行完

畢，餘 5萬 7,681 元註銷。 

      2.102 年度部分: 

(1)一般行政-業務管理:保留數 1,150 萬 48 元，本年度實現數 1,091 萬 5,656 元，已執

行完畢，餘 58 萬 4,392 元註銷。 

(2)警政業務-行政業務:保留數 686 萬 8,650 元，本年度實現數 463 萬 1,250 元，已執

行完畢，餘 223 萬 7,400 元註銷。 

(3)警政業務-保安業務:保留數 6,007 萬 5,639 元，本年度實現數 2,845 萬 6,921 元，

註銷數 2,184 萬 8,606 元，未結清數 977 萬 112 元轉入下年度繼續執行。 

        (4)警政業務-民防業務:保留數 87 萬 5,725 元，本年度實現數 83 萬 3,425 元，已執行

完畢，餘 4萬 2,300 元註銷。 

        (7)一般建築及設備:保留數 1億 2,948 萬 7,755 元，本年度實現數 7,362 萬 7,250 元，

註銷數 121 萬 8,659 元註銷，未結清數 5,464 萬 1,846 元轉入下年度繼續執行。 

        (8)警察局所屬-業務管理:保留數 216 萬 8,175 元，本年度實現數 210 萬 2,149 元，已

執行完畢，餘 6萬 6,026 元註銷。 

 (9)警察局所屬-建築及設備:保留數 984 萬 6,000 元，本年度實現數 923 萬 9,579 元，已

執行完畢，餘 6萬 6,421 元註銷。 

三、資產負債實況： 

(一)押金、預付費用之用途及未收回轉正原因： 

1.預付費用：計 7 億 6,929 萬 7,276 元，內含警勤加給勤務繁重加成、工程款及許豐田案 3

萬 1,681 元。 

2.押金：計 15 萬 6,000 元，係以前年度本局及分局安裝瓦斯、租用郵政信箱及高速公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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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卡存出保證金等，因業務需要須繼續支用。 

(二)保管款、代收款、代辦經費等內容及未退還原因： 

1.代收款：計 1億 31 萬 6,506 元，係本局及各分局員工公、勞健保、薪水代扣款等,將於 104

年元月份後陸續付款。 

2.代辦經費：計 1億 7,074 萬 1,853 元，係其他機關委託代辦事項，已發生權責，因契約存

續中應於委辦事項全部完成，始能付清。 

3.保管款：計 1億 2,458 萬 5,110 元；主要係工程保證金，於履約完成後發還（本局部分 4,760

萬 7,232 元;分局部分 7,697 萬 7,878 元）。 

4.應付保管有價證券：計 1億 5,497 萬 360 元，本局 1億 4,907 萬 4,000 元，係中華電信承

包監視器工程之定存單 8,703 萬 5,914 元、治安治理決策資訊服務系統建置案保固金 375

萬 309 元、101 年行動警察手持式設備採購建置案預付款還款保證金 103 萬 2,088 元、巨

佳營造承包蘆洲分局第二辦公室及交通分隊新建工程履約保証金及預付款還款保證金

1,348 萬 349 元、 巨佳營造承包土城分局頂埔派出所暨捷運頂埔站 A出入口共構新建工程

履約保証金及預付款還款保證金 2,450 萬元，義翔實業員警制服採購案履約保證金 607 萬

1,000 元，餘為各項廳舍新建或整修工程保固金，俟保固期滿或工程驗收完成後發還。所

屬機關部分 589 萬 6,360 元，為淡水分局帳列 103 年度外勤人員服裝洗滌案履約保證金定

存單 10 萬元，刑事警察大隊帳列 103 至 104 年度影印機租賃等採購案履約保證金定存單

25 萬元，交通警察大隊建構科技防衛城交通執法與服務 e化系統軟硬體之保固金定存單，

以及租用呼氣酒精分析儀、固定式雷達測速數位照相設備保固金定存單合計 554 萬 6,360

元，俟保固期滿或工程驗收完成後發還。 

(三)應付歲出(保留)款發生原因： 

應付歲出(保留)款：計 4億 1,968 萬 4,480 元，詳如歲出保留數分析表。 

四、其他要點: 

    有關重要統計分析：詳附表歲出預算執行統計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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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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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留

數

合

計

行政

及政

策類

科學

及技

術類

142,800 V V V V 函轉所屬單位參考

0 0 7,764,461 V V V

0 0 14,353,394 v v v

本案原契約金額

1,347萬4,800元，依

開口合約未逾採購預

算金額1,500萬元，

按實際數量結算實支

增加87萬8,594元；

另後續擴充280萬元

(自104年預算支應，

履約期限104年2月28

日)，總合約金額變

更為1,555萬3,394

元。

0 0 6,790,000 v v v

0 0 1,260,000 v v v

0 0 0

0 0 0

0 0 -           

0 0 30,310,655  

523

納入

計畫

實施

其

他
是 否

其他

委託

事項
有 無 有 無

存

參

委託事項

(報告)處理

是否派

員就地

抽查

備註金　　　額

是 否

委託研究

計畫

本期執行數

按政府

採購法

辦理

委託辦理事

項類別(請勾

選)

報告 評審

警察局及所屬
(事項)經費報告表
 103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年

度

別

103

促進國際及兩岸

警察交流，建立

跨城市打擊犯罪

合作機制，進行

互訪、接待費用

(歐美)

103

國際合作選送員

警出國進修訓練

計劃

103

國際合作選送員

警出國進修訓練

計劃

103
赴美研習現場勘

察技術

524

警政業務-外

僑業務

業務費-國外

旅費

6

6

169,554

153,541

169,554

153,541
103.10.19-

103.11.01

合計 1,211,612 1,211,612

7
103.06.01-

103.06.30

警政業務-鑑

識業務

業務費-國外

旅費
500,000 500,000

388,517 388,517 1
103.11.30-

103.12.09

警政業務-外

僑業務

業務費-國外

旅費

103.09.07-

103.09.20

工作計畫
用途別科目

(二級)
預算(保留)

金額

決算金額

(含保留數)

經費來源

出國

類別

出國計畫名稱及

內容簡述
起迄日期

小計 711,612 711,612

新北市政府

出國計畫執行
中華民國

警政業務-外

僑業務

業務費-國外

旅費




















